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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

楚卫复〔2021〕21号

对州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 197号提案的
答 复

袁皓、郭靖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“关于提高楚雄州托育服务水平”的提案，已交

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们对我州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的

关注、关心和支持。孩子是祖国的花朵，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

务是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的重要内容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

内容，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，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和谐。如何构建

全州 0—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，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，助推

全面二孩、三孩政策的实施，增强广大家庭的幸福感，事关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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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和社会和谐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

展工作的部署，州卫生健康委深入调查研究，草拟了我州促进 3

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。报经州人民政府同意下

发《楚雄州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》（楚政

办通〔2020〕37 号）和《关于建立楚雄州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

照护服务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》（楚卫发〔2020〕8 号），

建立联席会议制度。2021 年 4 月 28 日州卫生健康委召开办公会

议专题听取了楚雄州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，

2021年 5月 10日州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听取了楚雄州 3岁以下婴

幼儿照护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，拟成立由州人民政府分管州长任

组长的楚雄州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强

对楚雄州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的领导。到目前为止，

大姚县成功备案 1 家民办托育机构（大姚金碧童乐托幼服务中心）

新增托位 150 个，牟定县争取到 160 个托位的普惠托育服务示范

项目 1 个，全州登记托育机构 17 家，全州实有托位数 838 个、

千人托位数 0.3。

二、政策支持

目前，对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出台的政策：一

是给予托位补助：根据《国家发改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支持

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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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新增托位补助 1 万元；二是税收优惠政策：免增值税，所得

税减按 90%收入计入，免契税、不动产登记费、基础设施配套费、

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等；三是人才培养支持政策：督促指导

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开设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，

合理确定招生规模、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，将安全照护等知识和

能力纳入教学内容，加快培养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人才；对培训

给予补贴，特殊人群补贴培训期间的生活费和交通费，试点“学

历证书+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”等。

三、托育机构发展模式

在“十四五”期间我们将紧紧围绕“楚雄州婴幼儿照护服务

体系基本形成，每千人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3 个，婴幼儿

早期发展知识普及率、家长及婴幼儿照护者接受科学育儿指导率

达 90%以上”的要求，主要采取五种模式，着力抓好 3 岁以下婴

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。

（一）托幼一体化模式。认真贯彻落实《云南省教育厅关于

加快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确保学前教育达到普及普惠目标的通知》

（云教发〔2020〕32 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“积极支持幼儿园招

收小小班。大力提倡公、民办幼儿园探索幼儿早期教育，鼓励有

条件的幼儿园开设小小班，在资源允许的前提下，积极支持幼儿

园招收 2—3 岁幼儿，逐步增加资源供给”的要求，充分发挥幼

儿园幼儿教育的连续性、专业资源优势和价格优势，积极探索婴

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。一是以公立幼儿园、私立幼儿园为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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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，整合自身优势资源，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。在现有条件下

探索招收 2—3 岁婴幼儿托班入园，并积极探索 1—2 岁，2—3

岁不同年龄段，全日制、半日制、计时制的照护模式。二是构建

0—6 岁托幼一体化示范经验，重点在托幼管理、课题研究、社

区指导、家园共育、课程研发，人才培养培训（职前职后）等方

面总结示范经验。

（二）医教结合模式。充分发挥妇幼保健院、医疗机构或卫

生计生服务指导中心的“专业化的卫生保健人员、发挥医疗机构

的特长”的优势，积极探索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。一是以妇

幼保健院、医疗机构或卫生计生服务指导中心为责任主体，整合

公共卫生服务资源，为城、镇和农村差异化社会提供优质的儿童

早期发展与保健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实践与指导。二是重点关注婚

检、孕期、产期、新生儿、3 岁以下婴幼儿生长发育、卫生保健、

营养喂养服务及家庭养育指导。探索妇幼保健院多样化（点对点

辅导，入户指导、社区宣传等）差异化服务供给的模式。

（三）农村社区服务模式。建议各级各部门加强关注贫困（留

守）儿童家庭，增加政府投入、购买服务等方式，积极探索婴幼

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。一是以农村社区儿童之家或社区儿童早期

发展服务中心（站）为载体，整合社区资源，多部门联动，为辖

区 3 岁以下婴幼儿及家庭提供早期教养服务。二是重点放在社区

环境营造、科学养育知识宣传、家长定期培训与讲座、亲子活动

开展、家庭互助照护、家访指导、临时托管、0—3 岁婴幼儿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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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基本服务与管理等服务。

（四）市场化托育机构模式。一是鼓励市场主体针对高、中、

低端的不同类型需求，举办符合标准的托育机构（中心），满足

社会多样化的需求。二是引导社会力量的投入，并在政策的引导

下承担一定的普惠性托育席位，为辖区内 3 岁以下婴幼儿及家庭

提供全日制、半日制、计时制、临时托、亲子活动、入户指导等

服务，重点探索以社区为依托的民营托育机构运作模式。

（五）企事业单位服务模式。一是鼓励有一定规模和条件的

企事业单位，开办符合标准的托育点，企业亲子园，或者暑期托

管班、周末亲子活动等形式，为职工提供福利，解决育儿需求。

二是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或设施新建、改扩建托

育服务设施，以自营形式为本单位职工服务，也可引进优质托育

机构，以购买服务形式，提供全日制、半日制、计时制、临时托

等服务。

再次感谢你们对我州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的

关注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楚雄彝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 年 6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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